附件

2018年天津市“杀手锏”产品认定及研发补助项目申报
需提供材料清单
	  申报材料
	说明

	1
	天津市“杀手锏”产品认定及研发补助项目申请书
	

	2
	企业营业执照副本
	

	3
	企业上年度的主营业务收入和R&D经费内部支出统计报表
	上年度101-1和107-1、107-2统计报表，自统计联网直报平台导出并加盖申报单位公章。

	4
	申报产品的知识产权授权证书
	应与申报产品一致或直接相关，且应在有效期内。

	5
	申报产品的上年度销售收入佐证材料
	（1）申报产品上年度销售发票汇总表，汇总表的每一行内容（包括发票开具日期、产品名称、销售数量、销售额、增值税和税票号）对应一张发票；

（2）申报产品上年度部分销售发票，可缩印或开票系统截图，每张A4纸最多放4张票，并标明对应汇总表中的序号。

	6
	申报产品执行标准
	（1）采用“国际”、“国标”和“行标”的，须提供封面、目录、全文或与产品直接相关标准内容；采用国际标准的需提供主要内容的中文译文；
（2）采用“企业标准”，须经市场监管部门备案并应在有效期内，提供通过备案佐证材料和标准全文；
（3）“用户标准”及其他标准须提供完整全文，并明确编制单位和使用单位；
（4）“用户技术规范”原则上不作为有效的“标准”文件。

	7
	申报产品的质量检测报告
	由有资质的第三方质量检测机构依据产品执行标准出具的产品质量检测报告（2013年1月1日以后），须提供检测报告全文和检测机构资质证明。

	8
	申报产品生产环境的环评材料
	（1）由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出具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环评报告书全文及相应批复文件全文）或企业生产排放达标的环境检（监）测报告全文；提供环评报告表或环评登记表的须同时提供具有环境检（监）测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出具的企业生产排放达标的环境检（监）测报告全文；（2）如果产品是委外加工生产，须同时提供受托生产方的环境影响评价材料（要求同（1）中所述）、申报单位与受托方签订的在有效期内的申报产品加工合同或协议和申报单位委外加工的有效说明等三方面材料。以上材料须为2013年1月以后出具。

	9
	申报产品的用户使用报告
	两份，内容应包括使用产品名称、使用时间、运行可靠性、达到的技术指标以及建议等相关内容，落款须加盖使用单位公章和日期。落款日期须为2013年1月以后

	10
	申报产品图片
	清晰完整的申报产品图片。

	11
	特殊行业许可证和强制性产品认证（如涉及，必须提供）
	如药品、医疗器械、化学品、特殊行业软件、农业医药食品行业等，必须提供有效期内的特殊行业许可或强制性产品认证。

	12
	其它材料：产品列入国家、部门和市级各类科技计划项目验收确认证书或成果登记证书；国家或天津市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证书；国家及地方各级科技奖励证书；创新创业大赛获奖材料；工程（技术）中心、工程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证书；商标证书、ISO质量体系认证证书、产品出口合同等。
	若有，请依次编号。


备注：第1-10项均为必备材料；第11项如涉及则必须提供；所有材料请原件扫描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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